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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醉药品委员会           
第四十六届会议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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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草稿 
 
报告员：Gioacchino Polimeni (意大利) 
 
增编 
 
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 
 

 A. 辩论的结构 

 
1. 麻委会在 2003年 4月 8日第 1224和 1225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6： 

 “6.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： 

  “(a)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； 

  “(b)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； 

  “(c)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： 

  ㈠ 采取措施，防止非法制造、进口、出口、贩运、分销和转移
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； 

  ㈡ 《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、贩运和滥用行
动计划》； 

  “(d)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。” 

2. 麻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： 

 (a) 秘书处关于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的说明(E/CN.72003/12和 Add.1)； 

 (b)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年报告(E/INCB/2002/1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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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：国际麻醉品
管制局 2002 年关于 1988 年《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》
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(E/INCB/2002/4)； 

3. 麻委会在 2003年 4月 8日第 1224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6分项目(a)。 

4. 麻委会在 2003年 4月 8 日第 1224 次和第 1225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6
分项目(b)和(c)。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。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
发言：阿根廷、比利时、巴西、中国、哥伦比亚、古巴、丹麦、希腊(代表欧洲
联盟成员国，此外还有加入国塞浦路斯、捷克共和国、爱沙尼亚、匈牙利、拉

脱维亚、立陶宛、马耳他、波兰、斯洛文尼亚、斯洛伐克和联系国保加利亚、

罗马尼亚和土耳其)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、日本、马来西
亚、墨西哥、荷兰、大韩民国、斯洛文尼亚、瑞典、泰国、土耳其(就分项目
6(b)和(c))、联合王国、美利坚合众国、委内瑞拉和津巴布伟(代表非洲国家组)。 
 

 B. 审议情况 
 

 1.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
 
  (a) 将安咪奈丁列入 1971 年《精神药物公约》附表二 

 
5. 会议提请麻委会注意秘书长关于物质管制范围变化的 2002年 12月 20日照
会载有世界卫生组织（卫生组织）关于拟将安咪奈丁列入 1971 年《精神药物公
约》附表二的建议。已收到各国政府针对照会就能否将这种物质列入附表提出

的意见。 

6. 由于卫生组织观察员没有出席，麻委会秘书就卫生组织建议将安咪奈丁列
入 1971年公约附表二的通知作了介绍性发言。 

7. 根据 1971年公约第 17条第 2 款，麻委会以 41 票赞成、零票反对和 2 票弃

权决定将安咪奈丁列入 1971年公约附表二。 

 


